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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逃犯」 之一黃偉然涉製
造炸藥，黃崇厚批准其保釋。

餐廳股東涉襲警及意圖令兩
名涉刑毀的被捕者逃離警方羈押，黃崇
厚亦批出保釋。

案例一

案例二

今年1月8日，15歲中三學生
向元朗鳳翔路投擲兩枚汽油彈，承認縱
火及管有物品意圖損壞財產兩罪。屯門
法院裁判官水佳麗竟認同被告 「滿腔熱
誠深愛香港」 ，又形容他是 「優秀嘅細
路」 ，輕判感化18個月。上訴庭認為原
審裁判官對被告的評價有誇大及過譽之
嫌，判刑過輕，在今年9月改判被告入勞
教中心。

中四女學生早前承認於去年10月1日前夕，
在天水圍一間學校外張貼政治海報時身懷可用以製作汽
油彈的原料，獲屯門法院裁判官水佳麗輕判感化一年。
上訴庭在今年9月23日開庭審理律政司的刑期覆核申請
，並指水官排除考慮拘禁式刑罰，做法出錯，現先為女
生索取社會服務令報告，押後至10月13日再訊。

「12逃犯」 中的 「屠龍小隊
」 張銘裕、嚴文謙涉 「真槍案」 ，林子
勤批准保釋。

董事助理認非法集結判囚兩
周，律政司申覆核指出應囚最少兩個月
，林子勤拒絕。

早前因參與2016年旺角暴動
被判監46個月的 「佔旺女村長」 畢慧芬

，去年七月要求瑪嘉烈醫院發出絕食證明遭拒後，揮手
打中女保安的下巴，並拒絕向到場警員出示身份證，之
後被控普通襲擊阻差辦公兩罪。最終所有罪名不成立。

去年8月30日，24歲女核數師被指在葵涌警
署外用激光筆照射警車上警員的雙眼，林子勤認為，警
車車窗經過改裝，而激光筆屬常見文具，加上現場無示
威，最終裁定一項管有攻擊性武器罪名不成立。

林子勤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案例四

錢 禮

五名男子涉嫌管有製造汽油
彈的原料，其中兩人獲錢禮批准保釋。

六旬的士司機被行私刑，涉
案的兩名被告張子龍及鍾泳儀被控暴動
罪及蓄意傷人罪，錢禮批准兩被告保釋
候審。

去年11月11日，學生謝穎淇
及李燁被指在薄扶林道用雪糕筒、水馬
及垃圾桶等物品堵路，被控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罪。錢
禮准兩人1000元自簽擔保，守行為12個月。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12逃犯」之一的 「屠龍小隊
」 張俊富牽涉 「真槍案」 ，何俊堯卻批
准其保釋。

眾志前成員鄭家朗、何秀儀
及吳嘉兒涉擾亂立法會國歌法公聽會，
何俊堯對各人僅罰款1000元。

東區區議員仇栩欣襲警一案
，何俊堯直斥警員 「大話冚大話」 ，因

而裁定被告罪名不成立。

酒店餐飲接待員去年萬聖節晚上，向警方防
線拋擲兩個麻包袋，何俊堯卻指被告行為 「不算太暴力
」 ，而且 「坦白」 承認責任 「值得鼓勵」 ，輕判社會服
務令。

去年11月，一名17歲青年在中環暴亂現場
藏有噴漆及鐳射筆，被控藏有管有物品意圖損壞財產罪
及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兩罪。何批評拘捕青年的
警員偏偏不記得案情的重要細節，對警員證供可信性存
疑，拒絕接納。最終青年兩項罪名不成立。

何俊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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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涉政治化裁決及保釋

張潔宜

案例一

案例二

水佳麗

案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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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 期 ，
後上訴
庭改判被告即時入獄
20天。

損毀逾
20萬元輕鐵設施的
雙胞胎兄弟認刑

事毀壞罪，
張潔宜僅判
兩人監禁七
周。

黃崇厚

涉及修例風波的案件，截至今年9月6日，
已有2210人被檢控，但目前只有550人完成司法
程序，其間出現不少放生暴徒的裁決。終審法院
前常任法官烈顯倫早前發表文章指出，本港法院
持續地讓公共利益屈從於個人權利的主張，給那
些在街頭使用暴力的人一種 「個人主權」 感覺，
他認為，法院在過去一年中助長了導致街頭混亂
的社會環境。在公民社會研究所本月中進行的民
調中，近八成受訪者表示 「非常認同」 烈顯倫的
觀點。約九成受訪者表示，本港法官在判決政治
相關案件時，受到政治因素左右。調查中，僅有
不足一成的受訪者對司法機構表示 「非常信任」
，超過一半的受訪者直言不信任本港的司法機構
。受訪者亦分別就 「對司法機構的整體信任程度
」 及 「對法官判決公正性」 進行評分，最終，兩
項議題分別只得3.7分及3.08分（滿分為10分）
。公民社會研究所認為，上述數字反映出市民對
本港司法機構的信任程度處於 「非常低」 水平。

公眾對司法機構失去信心
去年修逃犯例期間，高等法院原訟庭法官李

瀚良公然參加攬炒派政治聯署、揚言反修例，其
後馬道立對其僅口頭勸告了事。到今年，李瀚良
竟有權批准藝人王宗堯去年7月1日衝擊立法會案
的人身保護令。對於其中嚴重的利益衝突，司法
機構辯稱李瀚良當日是當值法官，聯署一事後已
未編排他處理有關修例的案件。

而部分法官在嚴重暴力案件判決中盡顯偏頗
立場。水佳麗稱讚擲燃燒彈的16歲暴徒是 「優
秀嘅細路」 ，輕判感化；何俊堯稱三名擾亂立法
會會議的前眾志成員是 「社會棟樑」 ，並聲稱擲

燃燒彈的暴徒被警察制服是事件中 「唯一受傷可
能」 等充斥政治偏見的言論。在爭議聲中，何俊
堯更由裁判官 「越級」 升至高院出任 「暫委副司
法常務官」 職位。這些事件無不一步步摧毀公眾
對司法機構的信心。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吳秋北直言
： 「法治的不彰，實際是從司法系統先爛出來！
」 吳秋北認為，司法敗壞助長反對派對政府、對
警方無理無據的蓄意抹黑攻擊，從而摧毀政府公
信力，令政府施政舉步維艱，最終危害社會發展
及市民福祉。 「立場先行的司法機構治下，司法
早就是政治，哪裏是被政治化！而是政治司法化
了！」

倡參考內地直播審訊過程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法學教授傅健

慈表示，法官應該按照證據作出公平裁決，可惜
現時部分法官以政治立場行先，主觀偏頗，結果
造成不公平的審訊。控方可能以此為由提出上訴
，指法官犯了原則性的錯誤。傅健慈說，司法覆
核申請在過去十年上升廿多倍，浪費法庭時間處
理。他強調，司法改革刻不容緩，建議可以參考
內地做法，即時直播審訊過程。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
研究中心教授宋小莊近日接受訪問時指出，不少
法官因個人政治立場，傾向輕判涉黑暴案件的被
告，惟司法機構現時未有把關。他表示，黑暴案
件在性質上或危害國家安全，案件雖未被香港國
安法所涵蓋，但司法機構應考慮成立專責法庭，
並由特首提供一張特定法官名單處理有關案件，
以統一量刑裁決及加快審訊進度。

12逃犯涉多項重罪竟獲保釋
【大公報訊】日前坐船企圖潛逃台灣的

12名反中亂港分子，在內地水域被中國海警
截獲。資料顯示， 「12逃犯」 涉嫌藏有汽油
彈原料及槍械、暴動、縱火、串謀有意圖傷
人、製造爆炸品等嚴重罪行，惟均獲准保釋
。錢禮、何俊堯等批准保釋的法官此前多次
裁決都被市民質疑偏頗。

法庭資料顯示， 「12逃犯」 中七人的保
釋申請都經東區法院主任裁判官錢禮處理，
包括藏汽油彈原料案的被告鄧棨然、鄭子豪
及廖子文。張俊富、張銘裕、嚴文謙，則涉
及去年所謂 「國際人權日」 遊行前夕警方破
獲的一槍械團夥，當時搜出半自動手槍及過
百發子彈。張俊富及張銘裕、嚴文謙及同案

八名被告被控串謀有意圖而傷人罪等多罪。
審訊初期，張銘裕及嚴文謙已獲東區法院裁
判官林子勤批准保釋；而不獲保釋的張俊富
，經代表律師覆核保釋申請，於去年12月獲
東區法院裁判官何俊堯接納保釋。該案今年
由錢禮接手處理，張俊富、張銘裕及嚴文謙
繼續按原有條件保釋。至於被控暴動罪及襲
警罪的李子賢，亦獲錢禮批准保釋。

另有三人亦獲法官保釋。 「12逃犯」 中
年紀最小的越南裔16歲中二學生黃臨福，被
控於去年10月14日在旺角警署外企圖縱火，
另被控同日管有三個以酒樽製成的燃燒彈。
九龍城裁判法院署理主任裁判官嚴舜儀於去
年12月批准黃保釋。案件今年四月在九龍城

裁判法院原定由控方申請移交區域法院審理
，惟黃缺席聆訊。涉嫌去年11月18日在理大
外暴動的郭子麟、涉嫌今年初在上水田地製
造爆炸品的黃偉然，則分別獲屯門裁判法院
、高等法院法官黃崇厚批准保釋。

學者：應考慮不准保釋
曾任城大法律學院教授的全國港澳研究

會理事顧敏康指出，香港的保釋機制有 「原
則保釋、拒絕例外」 之稱，而暴動等嚴重的
反社會暴力罪行，對社會危害重大，尤其同
類案件頻頻發生，被告可能在保釋期間繼續
犯罪，故對這類疑犯應考慮適用 「拒絕例外
」 ，即不批准保釋。

律政司多次上訴 堵截放生暴徒

◀羅敏聰等人當日曾公開及故意以損毀、塗畫
、玷污及踐踏等方式侮辱國旗，但他卻一度只
被判200小時社服令

烈顯倫：
法院助長街頭混亂
•《禁蒙面法》案，兩名高等法院
法官對 「一國兩制」 政策的理解
遲鈍得令人瞠目結舌，把自己抬
高到了全國人大的位置，由此自
我賦權擊倒一項至關重要的主要
立法。

•法院持續地讓公共利益屈從於個
人權利的主張。保護大多數人的
法律被破壞，卻沒有懲罰，因為
這些人認為自己的個人訴求是至
高無上的。實際上，法院在過去
一年裏幫助創造了導致街頭混亂
的社會環境。

•法院允許律師玩法證遊戲，利用
基本法中的條款作為大規模殺傷
性武器，打擊政府機構和其他機
構。

•處於司法覆核案件前線的高等法
院法官似乎沒有意識到這個基本
事實：他們每次試圖應用基本法
，都有可能會對香港的高度自治
造成衝擊，因為基本法的最終解
釋權不在香港法院，而在北京手
中。

•在1997年，只有112項司法覆核
申請，而去年則多達3889項。這
一事實本身難道不是表明了這個
程序被濫用了嗎？

【大公報訊】記者海芯葆報道：原審裁判
官或法官不時 「放生」 暴徒，後來律政司提出
上訴後，才成功令到暴徒受到應有懲罰。去年
九月在沙田新城市廣場聚集搗亂，一名21歲冷
氣技工羅敏聰參與踐踏國旗後，將國旗扔進垃
圾箱再推落水池，他事後承認侮辱國旗罪，獲
輕判200小時社會服務令，令社會嘩然，律政司
向上訴庭提出覆核刑期。上訴庭在今年四月頒
判詞指，被告行徑惡劣， 「嚴重貶損了國旗所
代表的國家尊嚴」 ，即時入獄是唯一選擇，但
原審裁判官沒有充分掌握案情而錯判，因此改
判監禁20天。

上訴庭指出，羅敏聰的罪責嚴重，即使考
慮他沒有前科，即時監禁仍然是唯一的判刑選
擇。因他是在大量人群聚集的情況下犯案，亦
產生鼓動其他人的效果，所以法庭必須判處即
時監禁以收阻嚇作用。上訴庭考慮羅已完成64

小時社會服務，因疫情而無法繼續，最終酌情
減刑至監禁20天。

上訴庭批水官原則性錯誤
另外，今年1月8日，15歲中三學生向元朗

鳳翔路投擲兩枚汽油彈，承認縱火及管有物品
意圖損壞財產兩罪。屯門法院裁判官水佳麗竟

認同被告 「滿腔熱誠深愛香港」 ，又形容他是
「優秀嘅細路」 ，輕判感化18個月。律政司早

前申請刑期覆核。上訴庭認為原審裁判官對被
告的評價有誇大及過譽之嫌，判刑時犯了原則
性錯誤，過於着重少年個人情況及更生機會，
忽略了其他加刑因素，判刑過輕，在今年9月改
判被告入勞教中心。

此外，中四女學生早前承認於去年10月1日
前夕，在天水圍一間學校外張貼政治海報時身
懷可用以製作汽油彈的原料，獲水佳麗輕判感
化一年。上訴庭在今年9月23日開庭審理律政司
的刑期覆核申請，並指水官排除考慮拘禁式刑
罰，做法出錯，現先為女生索取社會服務令報
告，押後至10月13日再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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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立場先行 暴徒竟變優秀細路
黑暴案被告屢獲輕判 全城嘩然

近期多宗涉及黑暴的案件中，部分法
官公然表達個人政治立場，讚揚暴徒是 「
優秀嘅細路」 、 「未來棟樑」 ，做出偏頗
裁決，導致全城嘩然，蠶食市民對司法機
構的信心。有政界人士直言： 「立場先行
的司法機構治下，司法早就是政治，哪裏
是被政治化！而是政治司法化了！」 有法
律專家強調，司法改革刻不容緩，建議可
以參考內地做法，即時直播審訊過程；司

法機構亦應考慮成立專責法庭處理
黑暴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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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須改革 系列一
大公報記者 冼國強


